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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kind of moral belief, karma had played great roles in the last two thousand years. However, 
due to the confusion of modern ethical order, people tend to doubt the rationality and necessity of 
karma, which leads to moral deficiency nowadays. This paper holds that it’s rational to take karma 
as moral belief from the point view of “to be” and “ought to be”. The conclusion is that we need the 
moral belief—karma to be reconstructed to standardize the order of social moral et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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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善恶因果报应律曾在两千年来的中国社会中，作为一种道德信仰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由于现代伦理秩序

的混乱，人们越发怀疑善恶因果报应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导致道德信仰缺失。本文从实然与应然角度分

析善恶因果报应律作为道德信仰的合理性，并认为要规范社会伦理道德秩序，需要道德信仰——善恶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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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报应律的重建。 
 
关键词 

道德信仰，善恶因果报应，合理性，信仰重建 

 
 

1. 道德信仰含义与功能 

信仰，是指对人们对某种理论、学说、主义等的信服和尊崇，并把它奉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和活动指

南，它是一个人做什么和不做什么的根本准则和态度。信仰属于信念，是信念的一部分，是信念最集中、

最高的表现形式。信仰一旦确立，便影响着人们对各种行为的判断和对自己行为的取舍，并愿意坚持到

底永不放弃。从信仰的基本含义来看，宗教只是信仰的一种表现形式，信仰的对象可以有多种，关键在

于人是否从其信仰中获得了精神上的支持，获得了精神上的宁静，实现了自我的认同和超越。 
康德把信仰分为三类：实用的信仰、学说的信仰(或教义的信仰)和道德的信仰。而信仰的最高层次是

“道德的信仰”。关于道德的信仰，康德论述如下：“至道德的信仰则全然不同。盖在此处某某事象之

必须发生，即我在一切方面必须与道德律相合之一事，乃绝对必然者。此处目的坚强确立，就我所能有

之洞察，‘此种目的能由以与其他一切目的联结，因而具有实践的效力之条件，仅有一种可能的条件，

即有‘神’及有‘未来世界’是也。我又确知无一人能知引达‘此种在道德律下之目的统一’之任何其

他条件。以道德的训条同时即我之格率(理性命令其应如是者)故我必信有神及来生之存在，且确信绝无动

摇此种信仰之事物，盖以我之道德律将由动摇信念而颠覆，我若不成为自身所深恶痛疾之人，则不能废

弃此等道德律。”[1]从康德的整个哲学体系中可以看出，这段话包含着这么几层意思：1) 道德信仰的直

接对象就是道德律，道德信仰就是对道德律的敬重和坚定信奉。2) 道德信仰的整体对象或最终对象是道

德与幸福统一的至善，而至善的实现须以“神”和“来世”为条件。3) 道德信仰或对道德律的信奉，是

人保持做人的尊严或使人成其为人的基本要求或基本条件[2]。 
我国学者贺麟先生认为:“对人生和人性的信仰，相信人生之有意义，相信人性之善;对于良心或道德

法律的信仰，相信道德法律的效准、权威和尊严。又如相信德福终可合一，相信善人终可战胜恶人，相

信公理必能战胜强权等，均属道德信仰。”[3]这和康德的论述有些相近，包含了对具体的道德律的敬重

和信奉，其中德福终可一则包含了对善恶因果律的认同。综合来看，道德信仰包含了一下几个要素：1) 最
终追求是道德与幸福的统一，相信至善能带来幸福；2) 要有“神”或者“天”等非自然的力量加以约束，

是之成为一种人的行为的约束条件，保证此道德律的顺利进行。 
道德信仰最终追求的实施至善，是人生的幸福，当道德信仰形成，其在个人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

选择以及社会道德生活方面，将发挥着巨大作用。从个人和社会角度具体总结如下： 

1.1. 实现价值定向，提供行动指南 

“没有信念，人会软弱无能、毫无希望，而且会对其存在的实质本身惶恐不安。”[4]弗洛姆认为，

信仰是人的一种基本态度，是人生不可缺少的精神支柱。道德信仰确立之后，其将为人生指明了奋斗目

标和有价值的生活方式，明确了自己生活中遇到道德问题时所持有的始终如一的态度，避免出现犹豫不

决或因自己的选择而后悔。道德价值观念确定，人生便有了确定的品性和追求，不会因事情的变化而彷

徨，也不会因选择的失误而悔恨。 

1.2. 提升社会凝聚力，实现社会和谐 

从个人方面说，个体道德信仰的形成，在强化认知层面的统一性的同时，也能够充分调动起人的意



李金莹 
 

 
49 

志、信念层面的潜能，从而确立人生的目标与行动方向，并能影响周围的人自动遵守道德要求，实现个

人周边环境的和谐。从整体方面说，是共同的信仰、道德信仰使一个整体的成员走到了一起，为一个共

同的理想目标而共同奋斗，在奋斗的过程中，找到归属感和认同感，将整个社会便凝聚在一起。 

2. 中国传统道德信仰——善恶因果报应 

通常认为信仰有如下特点：体现终极关怀、唯一性和排他性、神圣性、不轻易改变等，从这些具体

的特点来审视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人，则中国文化似乎缺乏真正的信仰，因为中国文化具有兼容并包的

特点，没有唯一性和排他性，认为信则有不信则无，信念可以随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崇尚因势利导，与

时俱进。例如，“三教合一”可能会是中国特有的现象。然则，中国传统文化的兼收并蓄并非无原则无

标准的包容，而是吸收符合原有观念的内容进行消化，两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仍会保留清晰的主线。

“因果报应观念在佛教传入之前，中国本土经典中已屡见不鲜，并在佛教传入之后也随着儒道释的融通

而广为人知世代承袭，显示出本土文化的特色。”[5]那么，两千多年以来，在道德方面，是否有一条主

线，持续发挥着作用，人们相信按照这条原则去做就能获得幸福，并相信违反此原则将会受到惩罚呢？

笔者认为，善恶因果报应在历史的长河中一直发挥着道德信仰的作用，其指导着人们向善，约束着人们

的行为，使社会呈现正常的伦理秩序，保证社会生活的有序运行。这个道德原则并不是佛教传入的我国

之后才产生的，而是在我国博大精深的思想长河中源远流长。 

2.1. 关于善恶因果报应的论述与特点 

中国古典典籍中，关于祸福由己，行善积德的言论比比皆是。比如：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周易》)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老子·七十三章》) 

“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尚书·太甲中》) 

“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尚书》) 

“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孟子·公孙丑上》) 

“祸福随善恶”(《韩非子·安危》) 

“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孟子·尽心下》) 

“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荀子·劝学》) 

论述不胜枚举，从如此多的例子可以看出，各种典籍对善恶因果报应的论述有如下几个特点：1) 福
与善相随，祸与恶相随，认为这两对是联系在一起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2) 相信有“天”等人所

无法掌握的非自然力量监督此规律的实施。3) 相信积善成德，圣心具备，可以使人成为“圣人”。4) 言
论分布广泛，儒、道、法家等等各家均有涉及，影响民众广泛。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善恶因果报应符

合康德道德信仰的论述，可以视为我国传统社会的主流道德信仰。 

2.2. 中国传统社会善恶因果报应特点与可行性分析  

善恶因果报应作为道德信仰在中国传统社会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那么在传统社会中，善恶因果报

应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除靠道德信仰的终极关怀、期望与人格塑造等方面发挥着作用之外，道德信仰

还需要社会的强化机制，保证信仰的影响力和约束力。“信仰具有约束力和影响力，尤其对信徒。因为

各种信仰都有相应的信仰行为规范，包括对信徒的奖与惩。人的趋利避害本性决定了人面对可能的奖惩

而选择行为对策的内容，为获得奖赏选择某一行为，为免受惩罚而放弃某一行为，这种奖赏在宗教信仰

中体现得淋漓尽致。”[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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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近现代以前的中国社会是通过什么样的强化机制来保证善恶因果报应有效运行的呢？这有赖于

社会中道德赏罚的执行与贯彻。我国作为礼仪之邦，关于道德赏罚的实施已上升至制度层面。首先是道

德奖赏，社会中对道德高尚的人的赞誉与欣赏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关羽的忠勇、岳飞的精忠为国等等，

在汉代有“举孝廉”的制度，品德高尚者可以被举荐入仕，这便是从社会制度方面给予奖赏。明清之际

著名学者顾炎武曾提出“劝学奖廉”主张，认为要把礼义廉耻视为社会的最高名节，对名节突出者应给

予一定形式的奖赏，如加官进爵、赐以田地、免租赋等，“人皆知自守”，从而达到端正人心、淳化风

俗的目的[7]。 
道德惩罚方面也更是有法律保障执行，比如《北齐律》宣布了“重罪十条”为反逆、大逆、叛、降、

恶逆、不道、不敬、不孝、不义、内乱，并规定凡犯其中之一者，若不在八议、上清、赎免之列，一律

予以严惩。很显然，这“重罪十条”大部分是是对不道德行为的惩罚治理。在理论建设方面，宋明理学

提出“存天理，灭人欲”，作为礼仪规范的标准，有“天理”为道德信仰保驾护航。 
有理论和制度方面的建设、发展和规范，社会中善恶因果报应律得以有效运行，在我国古代社会中

发挥着巨大作用，规范着人们的言行，保证了社会的伦理秩序。 

3. 善恶因果报应律现代社会失效原因与运行合理性分析 

3.1. 现代社会不信任善恶因果报应律原因分析 

近代以来，社会中关于中国道德“滑坡”的批判比比皆是，“彭宇案”更是激发了社会对社会道德

伦理的大讨论。各种讨论与批判，无不反思中国社会伦理秩序的混乱。在很大程度上，社会伦理秩序的

混乱与善恶因果报应中断有关。就起原因，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因素。 
1) 社会中道德赏罚失效，道德公正性受到挑战。前文已经论述，我国古代社会中的道德赏罚理论与

制度机制保障了善恶因果报应律的有效运行，社会中人们的信仰与机制一起使善恶因果报应成为一种应

然的规律，德福实现统一。在现代社会中，经济利益成为社会运行的最大驱动力，有钱可以买物质产品，

可以买看医生的优先权、婚姻，甚至可以收买人的良知，当钱可以买到任何产品时，钱便成为人们行为

的最大动力，从而将道德原则弃之不顾，社会公正环境不复存在。种种因素助长了不正之风，使人们追

求眼前利益。社会中的道德赏罚的失效，道德公正的不复存在也导致善恶因果报应无法有效运行。 
2) 经验层面验证善恶因果律，必然性受到挑战。社会中曾一度流传着“好人不长命，祸害遗千年”

的说法，人们认为善恶与福祸并无直接的联系，善并不能带来福，做坏事也不一定会产生恶报，反倒是

有信仰有原则的人在社会的激烈竞争中会失去优势，容易被“丛林法则”所淘汰。当从我们当前短暂的

人生经验验证时，人们的眼光无法脱离当前的实际，无法从人的整个人生的角度做出适当的判断，此归

纳可能并不一定有确定无疑的证据能证明其正确性。于是，人们便不再信任此道德原则，将道德信仰遗

失，社会伦理秩序处于混乱无序状态。 

3.2. 善恶因果报应合理性分析 

1) 善恶因果报应律的“实然”——必然性和整体性。善恶因果律所揭示的是德性和幸福之间存在着

内在联系，而且这种联系是因果联系，这种因果联系是必然的，呈现为一定的规律性，此规律不受人的

意志所控制。这其中存在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善恶因果律的现实表现是什么？所谓的“善有善报，恶

有恶报”，这个“报应”在什么时候体现？当人们在表达此善恶因果报应时，并未期待此应得的“报应”

马上会出现，而是在人的一生或者整个人类的经验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此规律并不是偶然的、

个别的而是必然的、整体的。也就是说，“好人不长寿，祸害活千年”的说法只是对短暂人生、个别事

实的归纳，具有误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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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善恶因果报应律的“应然”——依赖社会的道德公正。前文已经论述目前中国社会善恶因果报应

律不受信任的原因之一是社会道德赏罚机制的失效，无法及时的做出反应，发挥其作用。在古代社会，

道德赏罚机制的有效运行，人们可以清楚的看到社会对积德行善行为的奖赏和对社会恶行的惩罚，能自

觉的将其作为自己行为的动力或者约束力，善恶因果报应律成为人们普遍愿意接受的道德信仰。目前，

诸如中央电视台每年感动中国人物的评选、各级道德模范/标兵的评比等道德奖赏的方式有很多，一定程

度上让人看到了社会对道德高尚的人的肯定，看到了积德行善所带来的“善报”，起到了引导的作用。

但在今天以利益为导向的社会中，这种善报远不及不遵守道德原则所带来的利益更多。比如地沟油、山

寨假货等的猖獗，没有社会中道德惩罚机制的约束，从短期来看，人们从中获得的利益要远远大于违背

基本的诚信的道德原则所道来的损失。当社会建立起完善的道德赏罚体系，从理论、舆论、制度等等各

方面规范道德原则的执行，那么善恶因果报应律便会快速及时的表现出来，即使从短期的、个别的案例

中也能得到体现，给人以警示。 

4. 道德信仰重建依赖善恶因果报应律回归 

社会伦理秩序的重建依赖道德信仰的建立，道德信仰的建立依赖善恶因果报应律的回归。根据前文

的分析我们知道，善恶因果报应律既是实然的道德规律也是应然的道德规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现代社会中人们对经济利益的过分追求导致善恶因果报应律为人们所忽视，

继而导致了社会秩序的混乱。信仰的迷失使我们走了不少弯路，重回信仰的正道需要个人和社会、主观

方面和客观方面的多重努力。从主观方面来说，需要个人从思想上认同此道德规律，并将其作为自己的

行为准则，相信其作用的发挥；从客观方面来说，则需要社会建立公正的道德赏罚体系，辅助善恶因果

报应律的有效运行。 
善恶因果报应律回归，个人心安，社会凝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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